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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通知于2018年7月3日以

邮件方式送达。会议于2018年7月10日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全部7名董事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中独立董事郑

贤玲女士、张燃先生、张龙平先生、孔英先生以通讯方式出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由林国芳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集、召

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与会董事经过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经关联董事林国芳先生、陈国红女士回避表决，会议以赞成5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通过了《关于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四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成就的议案》。

根据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董事会认为限制性股票计划的第四个解锁期解锁条件已经成

就，根据公司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授权，同意按照限制性股票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首次授予部分的限制性股票

第四个解锁期的解锁事宜。本次可申请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2,786,155股，占限制性股票计划授予股份总数的

18.33%，占目前公司股本总额的0.32%。

二、经关联董事何雪晴女士回避表决，会议以赞成6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通过《关于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成就的议案》。

根据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董事会认为第二期限制性股票计划的第二个解锁期解

锁条件已经成就，根据公司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同意按照限制性股票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首次授

予部分的第二期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锁期的解锁事宜。本次可申请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3,118,360股，占限制

性股票计划授予股份总数的17.58%，占目前公司股本总额的0.36%。

三、经关联董事林国芳先生、陈国红女士回避表决，会议以赞成5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

注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一期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根据《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相关规定，鉴于激励对象中唐莉灵因个人原因已离职，失去本

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资格，公司对其持有的尚未解限制性股票（唐莉灵持有预留限制性股票5,750股）5,750股进行

回购注销的处理。 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为3.4545元/股。

四、经关联董事何雪晴女士回避表决，会议以赞成6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已不符合激

励条件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二期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根据《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相关规定，鉴于激励对象中刘津龙、李强、陈春辉、邱建标4人因

个人原因已离职，失去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资格，对其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刘津龙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

股票16,560股，李强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25,740股，陈春辉持有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 20,000股，邱建标持有

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10,000�股）合计 72,300�股进行回购注销的处理。 根据 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董

事会的相关授权，上述事项不需要再次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将按照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回购

注销的相关事宜。 本次回购注销价格与限制性股票预留授予价格一致，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价格为4.7元/股，

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价格为 4.43�元/股。

五、会议以赞成7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

未解锁的三期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根据《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相关规定，鉴于授予激励对象中黎峻江、刘津龙、丰晴、陈春辉、

周邑、朱秀英、邓睿因个人原因已离职，失去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资格，对其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807,800

股进行回购注销的处理（其中，黎峻江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628,600股，刘津龙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28,

000股，丰晴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11,200股，陈春辉持有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20,000股，周邑持有预留授予限

制性股票30,000股，朱秀英持有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60,000股，邓睿持有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30,000股）。公司将

按照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回购注销的相关事宜。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价格为4.59元/股，

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价格为5.01元/股。

本议案尚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7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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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通知于2018年7月3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发出。会

议于2018年7月10日在公司二楼总裁办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采用现场表决，应参加表决的监事3名，实际参加表决

的监事3名。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徐庆贤主持。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审议并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四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成就的议案》

监事会对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四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满足情况进行核查后认为：根据公司

《限制性股票计划》的相关规定，限制性股票计划的第四个解锁期解锁条件已经成就，同意公司按照限制性股票计

划的相关规定办理首次授予部分的限制性股票第四个解锁期的解锁事宜。

该议案同意票数为3票，反对票数为0票，弃权票数为0票。

二、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审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四个解锁期可解锁激励对象名单及资格的

议案》

监事会对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四个解锁期可解锁激励对象名单及资格进行核查后认为：

公司164名激励对象解锁资格合法有效，满足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四个解锁期的解锁条件，同

意公司为激励对象办理解锁手续。

该议案同意票数为3票，反对票数为0票，弃权票数为0票。

三、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成就的议案》

监事会对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满足情况进行核查后认为：根

据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解锁期解锁

条件已经成就，同意公司按照第二期限制性股票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

二个解锁期的解锁事宜。

该议案同意票数为3票，反对票数为0票，弃权票数为0票。

四、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审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解锁期可解锁激励对象名单及

资格的议案》

监事会对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解锁期可解锁激励对象名单及资格进行核查

后认为：公司309名激励对象解锁资格合法有效，满足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解锁期

的解锁条件，同意公司为激励对象办理解锁手续。

该议案同意票数为3票，反对票数为0票，弃权票数为0票。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一期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根据《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相关规定，鉴于激励对象中唐莉灵因个人原因已离职，失去本

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资格，公司对其持有的尚未解限制性股票（唐莉灵持有预留限制性股票5,750股）5,750股进行

回购注销的处理。 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价格为3.4545元/股。

该议案同意票数为3票，反对票数为0票，弃权票数为0票。

六、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二期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根据《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相关规定，鉴于激励对象中刘津龙、李强、陈春辉、邱建标4人因

个人原因已离职，失去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资格，对其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刘津龙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

股票16,560股，李强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25,740股，陈春辉持有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 20,000股，邱建标持有

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10,000�股）合计 72,300�股进行回购注销的处理。 根据 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董

事会的相关授权，上述事项不需要再次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将按照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回购

注销的相关事宜。 本次回购注销价格与限制性股票预留授予价格一致，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价格为4.7元/股，

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价格为 4.43�元/股。

该议案同意票数为3票，反对票数为0票，弃权票数为0票。

七、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三期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根据《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相关规定，鉴于授予激励对象中黎峻江、刘津龙、丰晴、陈春辉、

周邑、朱秀英、邓睿因个人原因已离职，失去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资格，对其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807,800

股进行回购注销的处理（其中，黎峻江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628,600股，刘津龙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28,

000股，丰晴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11,200股，陈春辉持有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20,000股，周邑持有预留授予限

制性股票30,000股，朱秀英持有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60,000股，邓睿持有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30,000股）。公司将

按照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回购注销的相关事宜。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价格为4.59元/股，

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价格为5.01元/股。

该议案同意票数为3票，反对票数为0票，弃权票数为0票。

本议案尚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18年7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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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第一期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

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有关事项详细如下：

一、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简述

1、2013年10月25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临时）会议通过了《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独立

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激励对象进行了核实。

2、按照中国证监会要求，上述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于2013年11月上报中国证监会进行审核，后根据中

国证监会的意见进行了修订，于2014年1月3日收到了中国证监会对上述《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审

核通过，确认无异议并进行了备案。

3、2014年3月29日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公司独立董

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4、2014年4月21日，公司召开了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5、2014年4月25日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进行调整

的议案》， 因实施权益分派公司限制性股票数量增至12,868,198份, 其中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调整为11,

620,373份，预留部分调整为1,247,825份，授予价格调整至6.677元

6、2014年5月15日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

象、授予数量的议案》，调整后公司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340人调整为219人，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数量由

12,868,198份调整为8,849,053份，其中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由11,620,373份调整为7,601，228份，预留部分

为1,247,825份保持不变。

7、2014年5月15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的会议决议及《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

稿》相关要求，公司董事会实施并完成了限制性股票的首次授予工作，确定2014年5月15日为首次授予日，首次授

予激励对象人数为 219�人，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为7,601,228份，授予价格：6.677元/股。

8、2014年8月15日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激

励对象中孙成英和施亮因个人原因已离职，失去本次股权激励资格，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数量由8,849,053份

调整为8,751,567份，其中公司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219人调整为217人，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由7,601,

228份调整为7,503,742份，预留部分1,247,825份保持不变。

9、2014年12月30日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股票授

予相关事项的议案》，根据会议决议及《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以下简称“激励计划” ）相关要求，

公司董事会实施并完成了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股票授予工作。 公司预留股票授予激励对象31人，授予限

制性股票数量1,247,825份。 预留股票授予日确定为2014年12月30日，授予价格6.909元/股，授予股份的上市日期

为2015年01月28日。

10、2015年1月26日，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激励对象中刘永因个人原因已离职， 失去本次股权激励资格， 对离职激励对象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12,

998份进行回购注销的处理。根据公司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相关授权，上述事项不需要再次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公司将按照股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回购注销的相关事宜。本次回购注销价格与授予价格一致，即回

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价格为6.677元/股。 回购注销业务完成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数量由8,751,567份调整为

8,738,569份，其中公司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217人调整为216人，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由7,503,742份调

整为7,490,744份；预留部分股票授予人数31人及授予数量1,247,825份无变更。

11、2015年4月10日，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根据《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相关规定，鉴于激励对象中徐成龙因、郑雅文因个人原因已离职，失去本次股

权激励资格，对离职激励对象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的处理。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数量

由8,738,569份调整为8,681,576份，其中公司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216人调整为215人，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数量由7,490,744份调整为7,445,251份；预留部分股票授予人数31人调整为30人，授予数量1,247,825份调整为

1,236,325。

12、2015年05月06日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进行

调整的议案》，因实施权益分派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数量调整为17,363,152份，其中公司首次授予限制

性股票数量调整为14,890,502份；预留部分股票授予数量调整为2,472,650份。 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的回购价格

为3.3385元，限制性股票预留部分授予的回购价格为3.4545元。

13、2015年06月16日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 （临时） 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鉴于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中毛碧媛和冯正文、简思勇、易绍琛因个人原因离职，失去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资格，

对离职激励对象分别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87,737股、77,988股、35,094股、37,044股进行回

购注销的处理。根据公司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相关授权，上述事项不需要再次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公司

将按照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回购注销的相关事宜。 本次回购注销价格与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价格

一致，即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价格为3.3385元/股。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数量由17,363,152股调整为17,125,

289股，其中公司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215人调整为211人，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由14,890,502股调整为

14,652,639股；预留部分无变动，股票授予人数30人，授予数量为2,472,650股；

14、2015年08月14日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鉴于激

励对象中周稚峰、王勇宏因个人原因已离职，失去本次股权激励资格，对两名离职激励对象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

性股票（周稚峰持有未解锁35,094股和王勇宏持有未解锁29,246股）合计64,340股进行回购注销的处理。 根据公

司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相关授权，上述事项不需要再次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将按照股权激励计划

的相关规定办理回购注销的相关事宜。 本次回购注销价格与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价格一致，即回购注销限制性股

票价格为3.3385元/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数量由17,125,289股调整为17,060,949股，其中公司首次授予激

励对象人数由211人调整为209人，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由14,652,639股调整为14,588,299股；预留部分无变

动，股票授予人数30人，授予数量为2,472,650股。

15、2015年09月08日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富安娜 FUANNA�深圳

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公告（2016）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鉴于激励对象中郝根霞、王霞、张博因个人

原因已离职，失去本次股权激励资格，对离职激励对象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郝根霞持有首次授予部分未

解锁292,458股和王霞持有未解锁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100,000股、 张博持有未解锁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80,000

股）合计472,458股进行回购注销的处理。 根据公司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相关授权，上述事项不需要再

次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将按照股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回购注销的相关事宜。 即郝根霞回购注销限制性

股票首次授予部分价格为3.3385元/股，王霞、张博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预留部分价格为3.4545元/股。 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授予数量由17,060,949股调整为16,588,491股，其中公司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209人调整为208人，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由14,588,299股调整为14,295,841股；预留部分股票授予人数30人调整为28人，授予数

量由2,472,650股调整为2,292,650股。

16、2015年10月13日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鉴于激

励对象中李美姣、王群因个人原因已离职，失去本次股权激励资格，对两名离职激励对象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

股票（李美姣持有未解锁19,497股和王群宏持有未解锁19,497股）合计38,994股进行回购注销的处理。 根据公司

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相关授权，上述事项不需要再次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将按照股权激励计划的

相关规定办理回购注销的相关事宜。 本次回购注销价格与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价格一致，即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

价格为3.3385元/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数量由16,588,491股调整为16,549,497股，其中公司首次授予激励

对象人数由208人调整为206人，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由14,295,841股调整为14,256,847股； 预留部分无变

动，股票授予人数28人，授予数量为2,292,650股。

17、2016年02月01日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鉴于激

励对象中马楠、赵渝因个人原因已离职，失去本次股权激励资格，对两名离职激励对象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

票（马楠持有未解锁25,346股和赵渝持有未解锁58,491股）合计83,837股进行回购注销的处理。 根据公司2013年

年度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相关授权，上述事项不需要再次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将按照股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

定办理回购注销的相关事宜。 本次回购注销价格与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价格一致，即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价格为

3.3385元/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数量由16,549,497股调整为16,465,660股，其中公司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

数由206人调整为204人，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由14,256,847股调整为14,173,010股；预留部分无变动，股票

授予人数28人，授予数量为2,292,650股。

18、2016年03月10日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鉴于激

励对象中张阿敏因个人原因已离职，失去本次股权激励资格，预留授予激励对象中严燕因个人原因向公司申请赎

回尚未解锁的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300,000股进行回购注销的处理； 对两名激励对象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

股票（严燕持有未解锁300,000股和张阿敏持有未解锁15,597股）合计315597股进行回购注销的处理。 根据公司

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相关授权，上述事项不需要再次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将按照股权激励计划的

相关规定办理回购注销的相关事宜。 即张阿敏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部分价格为3.3385元/股。 严燕回购注

销限制性股票预留部分价格为3.4545元/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数量由16,465,660股调整为16,150,063股，

其中公司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204人调整为203人，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由14,173,010股调整为14,157,

413股；预留部分股票授予人数28人调整为27人，授予数量由2,292,650股调整为1,992,650股。

19、2016年4月6日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鉴于激励对象中卢姬、许胜辉、王亦凡、郑豫江因个人原因已离职，失去本次股权激励资格；对上述四人持有的尚未

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卢姬持有首次授予部分未解锁19,497股、许胜辉持有首次授予部分未解锁58,491股、王亦凡

持有未解锁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17,250股、郑豫江持有未解锁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60,000股）合计155,238股进

行回购注销的处理。根据公司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相关授权，上述事项不需要再次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将按照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回购注销的相关事宜。 本次回购注销价格与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

一致，即卢姬、许胜辉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价格为3.3385元/股，王亦凡、郑豫江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预留部分价格

为3.4545元/股。 此次回购注销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数量由16,150,063股调整为15,994,825股，其中首次

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203人调整为201人，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由14,157,413股调整为14,079,425股，预留部

分股票授予人数由27人调整为25人，授予数量由1,992,650股调整为1,915,400股。

20、2016年6月21日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鉴于激励对象中汪学铁、龙立波、李浩因个人原因离职，失去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资格，对上述三人持有的尚

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汪学铁375000股、李浩17250股、龙立波48743股）合计440,993股进行回购注销的处理。 根

据公司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相关授权，上述事项不需要再次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将按照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回购注销的相关事宜。 本次回购注销价格与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价格一致，汪学铁、李

浩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预留部分价格为3.4545元/股，龙立波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价格为3.3385元/股。

此次回购注销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数量由15,994,825股调整为15,553,832股，其中首次授予激励对

象人数由201人调整为200人，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由14,079,425股调整为14,030,682股，预留部分股票授予

人数由25人调整为23人，授予数量由1,915,400股调整为1,523,150股。

21、2016年8月19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同意对激励对象陈强、李斌、刘勇、陈振华、向家溢、陈芳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六名离职

激励对象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陈强45,494股、李斌90,988股、刘勇15,598股、陈振华15,598股、向家溢

15,598股、陈芳20,798股）合计204,074股进行回购注销，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价格为3.3385元/股。

此次回购注销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数量由15,553,832股调整为15,349,758股，其中首次授予激励对

象人数由200人调整为194人，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由14,030,682股调整为13,826,608�股，预留部分股票授

予人数23人，授予数量为1,523,150股。

22、2016年10月17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第一期限制性股

票的议案》，同意对激励对象万星、李钦锋、张莉、李敏芳、谢青、刘新华、苏鹏、夏慧飞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进行回购注销八名离职激励对象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万星12,998股、李钦锋20,798股、张莉15,598股、

李敏芳45,494股、谢青38,994股、刘新华51,992股、苏鹏15,598股、夏慧飞25,996股）合计227,468股进行回购注

销，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价格为3.3385元/股。

23、2016年12月30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第一期限

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对激励对象谢辉、游桂文、童丽娟、付磊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四名

离职激励对象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其中童丽娟15,598股，谢辉51,992股，游桂文12,998股，付磊51,992

股）合计132,580股进行回购注销，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价格为3.3385元/股。 同时，同意对激励对象付磊持有的尚

未解锁的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即对付磊持有的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18,000股进行回购注销，回购

注销限制性股票价格为3.4545元/股。

此次回购注销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数量由15,122,290股调整为14,971,710股，其中首次授予激励对

象人数由186人调整为182人，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由13,599,140股调整为13,466,560股，预留部分股票授予

人数由23人调整为22人，授予数量由1,523,150股调整为1,505,150股。

24、2017年1月24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第一期限制性股票

的议案》，同意对激励对象陈鹏、汪达、王斌、翁兴志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194,974股（其中陈鹏32,496股、

汪达32,496股、王斌25996股、翁兴志103,986股）进行回购注销的处理，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价格为3.3385元/股。

此次回购注销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数量由14,971,710股调整为14,776,736股，其中首次授予激励对

象人数由182人调整为178人，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由13,466,560股调整为13,271,586股，预留部分股票授予

人数为22人，授予数量为1,505,150股。

25、2017年6月6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激励对

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对激励对象王荣华、许良、苗华祥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102,486股（其中王荣华持有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 11,500股，许良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51,992股，苗华祥持

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38,994股）进行回购注销的处理，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价格为3.4545

元/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为3.3385元/股。。

此次回购注销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数量由14,776,736股调整为14,674,250股，其中首次授予激励对

象人数由178人调整为176人，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由13,271,586股调整为13,180,600股，预留部分股票授予

人数由22人调整为21人，授予数量由1,505,150股调整为1,493,650股。

26、2017年8月23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注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激励

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对激励对象魏萍、关帅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43,995股

票（其中关帅持有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11,500股，魏萍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32,495股）进行回购注销的处理，

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价格为3.4545元/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为3.3385元/股。

此次回购注销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数量由14,692,250股，调整为14，648，255股，其中首次授予激励

对象人数由176人调整为175人，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由13,180,600股调整为13,148,105股，预留部分股票授

予人数由21人调整为20人，授予数量由1,493,650股调整为1,482,150股。

27、2017年10月26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激励对象

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对激励对象中常瑛、徐峰、郭立双、赖艾萍、黄玉香、张华丽持有的尚

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113,733股（其中常瑛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22,747股，徐峰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25,

996股，郭立双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25,996股，赖艾萍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11,698股，黄玉香持有首次授

予限制性股票19,497股，张华丽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7,799股）进行回购注销的处理，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回

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价格为3.4545元/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为3.3385元/股。

此次回购注销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计划由14,648,255股，调整为14,534,522股，其中首次授予激励

对象人数由175人调整为169人，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由13,148,105股调整至13,034,372股，预留部分授予人

数20人，授予数量1,482,150股。

28、2017年11月17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激励对象

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对激励对象中李英辉、刘荣传、唐才明、高峰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

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4位离职激励对象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其中李英辉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11,

698股，刘荣传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6,499股，唐才明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22,747股，高峰持有首次授予限

制性股票16,248股；）合计57,192股进行回购注销。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价格为3.4545元/股，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为3.3385元/股。

此次回购注销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计划由14,534,522股，调整为14,477,330股，其中首次授予激励

对象人数由169人调整为165人，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由13,034,372股调整至12,977,180股，预留部分授予人

数20人，授予数量1,482,150股。

29、2017年12月7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注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激励对象

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对激励对象中张发垚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1位离职激励对象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其中张发垚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6,499股）合计6,499股进

行回购注销。 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价格为3.4545元/股，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为

3.3385元/股。

此次回购注销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计划由14,477,330股，调整为14,470,831股，其中首次授予激励

对象人数由165人调整为164人，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由12,977,180股调整至12,970,681股，预留部分授予人

数20人，授予数量1,482,150股。

二、回购原因、数量及价格

根据《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相关规定，鉴于激励对象中唐莉灵因个人原因已离职，失去本

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资格，公司对其持有的尚未解锁限制性股票（唐莉灵持有预留限制性股票5,750股）5,750股进

行回购注销的处理。 首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价格为3.4545元/股。

此次回购注销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计划由14,470,831股调整为14,465,081股，其中首次授予激励对

象人数164人，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12,970,681股，预留部分授予人数由20人调整到19人，授予数量由1,482,

150股调整到1,476,400股。

三、本次调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不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影响， 也不会影响公司管理团队的勤勉尽职。

公司管理团队将继续认真履行工作职责，尽力为股东创造价值。

四、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对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进行核查后认为：

该次回购注销相关限制性股票的单价准确。 董事会本次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程序符合相关规定，

同意公司回购注销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股份。

五、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相关规定独立董事认为：根据《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相关规

定，原激励对象唐莉灵因个人原因离职已经不符合激励条件，失去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资格，同意公司回购注销其

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等相关规定，程序合法合规。

六、律师事务所出具专项法律意见

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认为：公司本次回购注销的程序、数量和价格确定等,符合《公司法》、《证券

法》、《管理办法》和《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规定。

七、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2、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北京市中伦律师（深圳）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7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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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第二期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

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二期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有关事项详细如下：

一、股票限制性激励计划简述

1、2016年2月1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临时）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临时）会议，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制定〈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核实〈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中的激励对象名单的议

案》及《关于召开公司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2、2016年2月25日，公司召开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制定〈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及《关于提请股东

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宜的议案》， 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得到批

准。

董事会被授权确定限制性股票授予日及在公司和激励对象符合条件时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并办理授

予限制性股票所必须的全部事宜。

3、2016年3月10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临时）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临时）会

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第二期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及《关于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

相关事项的议案》，独立董事对相关事宜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4、2016年5月23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临时）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临

时）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调整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对象、授予数量及授予价格的公告》，独立董事

对相关事宜发表了独立意见。

5、2016年6月21日公司发布了《关于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公告》，授予限制性股票的上市日期为2016年

6月27日。 本次激励计划授予股份数量为17,743,000股，占授予前上市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2.13%。 本次授予限制

性股票股份来源为向激励对象发行新增，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总人数为340人。

6、2016年10月18日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第二期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激励对象中江宏、肖亚军、易广名因个人原因已离职，失去本次股权激励资格，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数量

由19,743,000股调整为19,651,000股，其中公司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340人调整为337人，首次授予限制性股

票数量由17,743,000股调整为17,651,000股，预留部分2,000,000保持不变。

7、2017年2月16日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第二期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激励对象中付磊、任杰因个人原因已离职，失去本次股权激励资格，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数量由19,651,000股

调整为19,045,000股， 其中公司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337人调整为335人，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由17,

651,000股调整为17,045,000股，预留部分2,000,000保持不变。

8、2017年6月6日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注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激励对象已获

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激励对象中李其生、邹锐、倪学习、蔡涛因个人原因已离职，失去本次限制性

股票激励资格，对其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李其生169,000股、邹锐33,200股、倪学习80,000股、蔡涛14,

200股）合计296,400股进行回购注销，其中公司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335人调整为331人，首次授予限制性股

票数量由17,045,000股调整为16,748,600股，预留部分2,000,000保持不变。

9、2017年8月23日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激励对象已获

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激励对象中熊甜、何小仁、靳春桥、罗云云、汪海山、沈倩倩、魏萍、关帅因个人

原因已离职，失去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资格，对其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熊甜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16,560股、何小仁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9,000股、靳春桥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9,000股、罗云云持有首次

授予限制性股票28,620股、汪海山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9,000股、沈倩倩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11,160股、

魏萍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472,140股、关帅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20,700股）合计576,180股进行回购注销

的处理。 其中公司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331人调整为323人，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由16,748,600股调整至

16,172,420股，预留部分2,000,000股保持不变。

10、2017年9月13日公司发布了《关于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股票授予完成公告》，授予限制性股票

的上市日期为2017年9月15日。 本次激励计划授予股份数量为1,935,500股， 占授予前上市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2227%。 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股份来源为向激励对象发行新增，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总人数为26人。

此次授予完成后，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剩余数量为18,107,920股，其中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为

323人，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为16,172,420股，预留部分股票授予人数为26人，授予数量为1,935,500股。

11、2017年10月26日公司第四届第一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激励对象已获授

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激励对象中徐峰、钟玉祥、肖晓云、黄玉香因个人原因已离职失去本次限制性股

票激励资格，对其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徐峰持有首次授予限制股票45,000股，钟玉祥持有首次授予限

制性股票15,750股，肖晓云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15,390股，黄玉香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40,590股）合计

116,730股进行回购注销的处理。

此次回购注销后，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剩余数量由18,107,920股，调整至17,991,190股，其中首

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323人，调整至319人，首次授予股票数量由16,172,420股，调整至16,055,690股，预留部门

股票授予人数为26人，授予数量为1,935,500股保持不变。

12、2017年11月17日公司第四届第二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激励对象已获授

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激励对象中卢利、罗春兰因个人原因已离职失去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资格，对

其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卢利持有首次授予限制股票9,000股，罗春兰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16,560

股）合计25,560股进行回购注销的处理。

此次回购注销后，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剩余数量由17,991,190股，调整至17,965,630股，其中首

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319人，调整至317人，首次授予股票数量由16,055,690股，调整至16,030,130股，预留部门

股票授予人数为26人，授予数量为1,935,500股保持不变。

13、2017年12月7日公司第四届第三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注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激励对象已获授

但尚未解锁的二期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激励对象中袁王汉因个人原因已离职失去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资格，对其

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袁王汉持有首次授予限制股票18,000股）合计18,000股进行回购注销的处理。

此次回购注销后，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剩余数量由17,965,630股，调整至17,947,630股，其中首

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317人，调整至316人，首次授予股票数量由16,030,130股，调整至16,012,130股，预留部门

股票授予人数为26人，授予数量为1,935,500股保持不变。

14、2018年1月29日公司第四届第四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注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激励对象已获授

但尚未解锁的二期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激励对象中孙辉强因个人原因已离职失去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资格，对其

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孙辉强持有首次授予限制股票12,240股）合计12,240股进行回购注销的处理。

此次回购注销后，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剩余数量由17,947,630股，调整至17,935,390股，其中首

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316人，调整至315人，首次授予股票数量由16,012,130股，调整至15,888,890股，预留部门

股票授予人数为26人，授予数量为1,935,500股保持不变。

15、2018年4月3日公司第四届第四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激励对象已获授但

尚未解锁的二期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激励对象中周长军、 黄家保因个人原因已离职失去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资

格，对其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周长军持有首次授予限制股票11,610股，黄家保持有预留授予限制股票

18,700股）合计30,310股进行回购注销的处理。

此次回购注销后，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剩余数量由17,916,690股，调整至17,886,380股，其中首

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315人，调整至314人，首次授予股票数量由15,999,890股，调整至15,988,280股，预留部分

股票授予人数由25人调整至24人，授予数量由1,916,800股，调整至1,898,100股。

16、2018年5月18日公司第四届七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注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激励对象已获授但

尚未解锁的二期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激励对象中王振武、何小波及岳红因个人原因已离职，失去本次限制性股票

激励资格，对其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王振武持有首次授予限制股票45,000股，何小波持有首次授予限

制股票175,500股，岳红持有首次授予限制股票18,000股）238,500�股进行回购注销的处理。本次回购注销价格与

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价格一致，本次回购注销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价格为4.7�元/股。

此次回购注销后，第二期限制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数量由17,886,380股，调整至17,647,880股，其中首

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314人，调整至311人，首次授予股票数量由15,988,280股，调整至15,749,780股，预留部门

24人，授予数量1,898,100股保持不变。

二、回购原因、数量及价格

根据《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相关规定，鉴于激励对象中刘津龙、李强、陈春辉、邱建标4人因

个人原因已离职，失去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资格，对其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刘津龙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

股票16,560股，李强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25,740股，陈春辉持有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 20,000股，邱建标持有

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10,000�股）合计 72,300�股进行回购注销的处理。 根据 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董

事会的相关授权，上述事项不需要再次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将按照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回购

注销的相关事宜。 本次回购注销价格与限制性股票预留授予价格一致，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价格为4.7元/股，

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价格为 4.43�元/股。

此次回购注销后，第二期限制性孤股票激励计划授予剩余数量由17,647,880股调整至17,575,580股，其中首

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311人，调整至309人，首次授予股票数量由15,749,780股调整至15,707,480股，预留部门

股票授予人数由24人，调整至22人，授予数量由1,898,100股调整至1,868,100股。

三、本次调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不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影响， 也不会影响公司管理团队的勤勉尽职。

公司管理团队将继续认真履行工作职责，尽力为股东创造价值。

四、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对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进行核查后认为：

该次回购注销相关限制性股票的单价准确。 董事会本次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程序符合相关规定，

同意公司回购注销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股份。

五、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相关规定独立董事认为：

我们同意上述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 我们认为公司本次回购注销行为合法、合规。

六、律师事务所出具专项法律意见

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认为：公司本次回购注销的程序、数量和价格确定等,符合《公司法》、《证券

法》、《管理办法》和《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规定。

七、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2、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北京市中伦律师（深圳）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7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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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第三期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

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三期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有关事项详细如下：

一、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简述

1、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12月30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及2017年1月

20日召开了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

案》；2017年1月23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第三期限制性

股票的议案》及《关于对〈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进行调整的议案》。

2、2017年3月8日公司发布了《关于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公告》，授予限制性股票的上市日期为2017年3

月9日。 本次激励计划授予股份数量为17,402,600股，占授予前上市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2.04%。 本次授予限制性

股票股份来源为向激励对象发行新增，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总人数为267人。

3、2017年6月6日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注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激励对象已获

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鉴于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中王俊武、康月妨因个人原因已离职，失去本次限制

性股票激励资格，对其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王俊武448,000股、康月妨30,000股）合计478,000股进行

回购。 其中公司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267人调整为265人，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由17,402,600股调整为

16,924,600股。

4、2017年8月23日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激励对象已获

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鉴于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中罗云云因个人原因已离职，失去本次限制性股票激

励资格，对其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罗云云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30,000股）合计30,000股进行回购

注销的处理。 其中公司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265人调整至264人，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由16,924,600股调

整为16,894,600股。

5、2017年10月26日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注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

未解锁的三期限制性股票的议案》，鉴于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中常瑛、徐峰、郭立双、赖艾萍、黄玉香、孙娟因个人原因

已离职， 失去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资格， 对其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常瑛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65,

000股，徐峰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40,000股，郭立双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40,000股，赖艾萍持有首次授予

限制性股票27,800股，黄玉香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35,700股，孙娟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35,000股）合计

243,500股进行回购注销的处理。 其中公司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264人调整至258人，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

量由16,894,600股调整至16,651,100股。

6、2017年11月17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激励对象已

获授但尚未解锁的三期限制性股票的议案》，鉴于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中刘乃华、李英辉、高峰3位因个人原因已离

职，失去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资格，对其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刘乃华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50,000

股，李英辉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50,000股，高峰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40,000股）合计140,000股进行回

购注销的处理。 其中公司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258人调整至255人，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由16,651,100股

调整至16,511,100股。

7、2017年12月7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激励对象已

获授但尚未解锁的三期限制性股票的议案》，鉴于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中吴小倩因个人原因已离职，失去本次限制性

股票激励资格，对其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吴小倩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888,000股）888,000股进行

回购注销的处理。 其中公司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255人调整至254人，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由16,511,100

股调整至15,623,100股。

8、2018年1月24日公司发布了《关于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股票授予完成公告》，授予限制性股票的

上市日期为2018年1月26日。 本次激励计划授予股份数量为4,280,000股， 占授予前上市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4937%。 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股份来源为向激励对象发行新增，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总人数为102人。

此次授予完成后，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剩余数量为19,903,100股，其中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为

254人，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为15,623,100股，预留部分股票授予人数为102人，授予数量为4,280,000股。

二、回购原因、数量及价格

根据《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相关规定，鉴于授予激励对象中黎峻江、刘津龙、丰晴、陈春辉、

周邑、朱秀英、邓睿因个人原因已离职，失去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资格，对其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807,800

股进行回购注销的处理（其中，黎峻江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628,600股，刘津龙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28,

000股，丰晴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11,200股，陈春辉持有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20,000股，周邑持有预留授予限

制性股票30,000股，朱秀英持有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60,000股，邓睿持有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30,000股）。公司将

按照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回购注销的相关事宜。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价格为4.59元/股，

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价格为5.01元/股。

此次授予完成后，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剩余数量为19,095,300股，其中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

254人调整到251人，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为15,623,100股调整到14,955,300股， 预留部分股票授予人数由

102人调整到98人，预留部分股票授予数量由4,280,000股调整到4,140,000股。

上述事项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本次调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不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影响， 也不会影响公司管理团队的勤勉尽职。

公司管理团队将继续认真履行工作职责，尽力为股东创造价值。

四、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对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进行核查后认为：

该次回购注销相关限制性股票的单价准确。 董事会本次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程序符合相关规定，

同意公司回购注销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股份。

五、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中相关规定独立董事认为： 根据《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及相关规定，原激励对象中黎峻江、刘津龙、丰晴、陈春辉、周邑、朱秀英、邓睿因个人原因离职已经不符合

激励条件，失去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资格，同意公司回购注销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公司本次回购注

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等相关规定，程序

合法合规。

六、律师事务所出具专项法律意见

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认为：公司本次回购注销的程序、数量和价格确定等,符合《公司法》、《证券

法》、《管理办法》和《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规定。

七、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2、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4、北京市中伦律师（深圳）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7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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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第四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成就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四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成就，第四个可解锁

的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为164名，可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2,786,155股，占公司解锁前股本总额的0.32%。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九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四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成就的议案》，有关事项详细如下：

一、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概述及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1、2013年10月25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临时）会议通过了《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独立

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激励对象进行了核实。

2、按照中国证监会要求，上述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于2013年11月上报中国证监会进行审核，后根据中

国证监会的意见进行了修订，于2014年1月3日收到了中国证监会对上述《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审

核通过，确认无异议并进行了备案。

3、2014年3月29日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公司独立董

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4、2014年4月21日，公司召开了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5、2014年4月25日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进行调整

的议案》， 因实施权益分派公司限制性股票数量增至12,868,198份, 其中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调整为11,

620,373份，预留部分调整为1,247,825份，授予价格调整至6.677元

6、2014年5月15日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

象、授予数量的议案》，调整后公司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340人调整为219人，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数量由

12,868,198份调整为8,849,053份，其中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由11,620,373份调整为7,601，228份，预留部分

为1,247,825份保持不变。

7、2014年5月15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的会议决议及《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

稿》相关要求，公司董事会实施并完成了限制性股票的首次授予工作，确定2014年5月15日为首次授予日，首次授

予激励对象人数为 219�人，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为7,601,228份，授予价格：6.677元/股。

8、2014年8月15日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激

励对象中孙成英和施亮因个人原因已离职，失去本次股权激励资格，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数量由8,849,053份

调整为8,751,567份，其中公司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219人调整为217人，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由7,601,

228份调整为7,503,742份，预留部分1,247,825份保持不变。

9、2014年12月30日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股票授

予相关事项的议案》，根据会议决议及《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以下简称“激励计划” ）相关要求，

公司董事会实施并完成了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股票授予工作。 公司预留股票授予激励对象31人，授予限

制性股票数量1,247,825份。 预留股票授予日确定为2014年12月30日，授予价格6.909元/股，授予股份的上市日期

为2015年01月28日。

10、2015年1月26日，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激励对象中刘永因个人原因已离职， 失去本次股权激励资格， 对离职激励对象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12,

998份进行回购注销的处理。根据公司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相关授权，上述事项不需要再次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公司将按照股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回购注销的相关事宜。本次回购注销价格与授予价格一致，即回

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价格为6.677元/股。 回购注销业务完成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数量由8,751,567份调整为

8,738,569份，其中公司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217人调整为216人，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由7,503,742份调

整为7,490,744份；预留部分股票授予人数31人及授予数量1,247,825份无变更。

11、2015年4月10日，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根据《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相关规定，鉴于激励对象中徐成龙因、郑雅文因个人原因已离职，失去本次股

权激励资格，对离职激励对象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的处理。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数量

由8,738,569份调整为8,681,576份，其中公司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216人调整为215人，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数量由7,490,744份调整为7,445,251份；预留部分股票授予人数31人调整为30人，授予数量1,247,825份调整为

1,236,325。

12、2015年05月06日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进行

调整的议案》，因实施权益分派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数量调整为17,363,152份，其中公司首次授予限制

性股票数量调整为14,890,502份；预留部分股票授予数量调整为2,472,650份。 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的回购价格

为3.3385元，限制性股票预留部分授予的回购价格为3.4545元。

13、2015年06月16日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 （临时） 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鉴于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中毛碧媛和冯正文、简思勇、易绍琛因个人原因离职，失去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资格，

对离职激励对象分别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87,737股、77,988股、35,094股、37,044股进行回

购注销的处理。根据公司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相关授权，上述事项不需要再次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公司

将按照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回购注销的相关事宜。 本次回购注销价格与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价格

一致，即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价格为3.3385元/股。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数量由17,363,152股调整为17,125,

289股，其中公司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215人调整为211人，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由14,890,502股调整为

14,652,639股；预留部分无变动，股票授予人数30人，授予数量为2,472,650股；

14、2015年08月14日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鉴于激

励对象中周稚峰、王勇宏因个人原因已离职，失去本次股权激励资格，对两名离职激励对象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

性股票（周稚峰持有未解锁35,094股和王勇宏持有未解锁29,246股）合计64,340股进行回购注销的处理。 根据公

司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相关授权，上述事项不需要再次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将按照股权激励计划

的相关规定办理回购注销的相关事宜。 本次回购注销价格与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价格一致，即回购注销限制性股

票价格为3.3385元/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数量由17,125,289股调整为17,060,949股，其中公司首次授予激

励对象人数由211人调整为209人，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由14,652,639股调整为14,588,299股；预留部分无变

动，股票授予人数30人，授予数量为2,472,650股。

15、2015年09月08日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富安娜 FUANNA�深圳

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公告（2016）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鉴于激励对象中郝根霞、王霞、张博因个人

原因已离职，失去本次股权激励资格，对离职激励对象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郝根霞持有首次授予部分未

解锁292,458股和王霞持有未解锁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100,000股、 张博持有未解锁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80,000

股）合计472,458股进行回购注销的处理。 根据公司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相关授权，上述事项不需要再

次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将按照股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回购注销的相关事宜。 即郝根霞回购注销限制性

股票首次授予部分价格为3.3385元/股，王霞、张博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预留部分价格为3.4545元/股。 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授予数量由17,060,949股调整为16,588,491股，其中公司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209人调整为208人，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由14,588,299股调整为14,295,841股；预留部分股票授予人数30人调整为28人，授予数

量由2,472,650股调整为2,292,650股。

16、2015年10月13日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鉴于激

励对象中李美姣、王群因个人原因已离职，失去本次股权激励资格，对两名离职激励对象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

股票（李美姣持有未解锁19,497股和王群宏持有未解锁19,497股）合计38,994股进行回购注销的处理。 根据公司

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相关授权，上述事项不需要再次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将按照股权激励计划的

相关规定办理回购注销的相关事宜。 本次回购注销价格与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价格一致，即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

价格为3.3385元/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数量由16,588,491股调整为16,549,497股，其中公司首次授予激励

对象人数由208人调整为206人，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由14,295,841股调整为14,256,847股； 预留部分无变

动，股票授予人数28人，授予数量为2,292,650股。

17、2016年02月01日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鉴于激

励对象中马楠、赵渝因个人原因已离职，失去本次股权激励资格，对两名离职激励对象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

票（马楠持有未解锁25,346股和赵渝持有未解锁58,491股）合计83,837股进行回购注销的处理。 根据公司2013年

年度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相关授权，上述事项不需要再次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将按照股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

定办理回购注销的相关事宜。 本次回购注销价格与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价格一致，即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价格为

3.3385元/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数量由16,549,497股调整为16,465,660股，其中公司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

数由206人调整为204人，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由14,256,847股调整为14,173,010股；预留部分无变动，股票

授予人数28人，授予数量为2,292,650股。

18、2016年03月10日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鉴于激

励对象中张阿敏因个人原因已离职，失去本次股权激励资格，预留授予激励对象中严燕因个人原因向公司申请赎

回尚未解锁的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300,000股进行回购注销的处理； 对两名激励对象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

股票（严燕持有未解锁300,000股和张阿敏持有未解锁15,597股）合计315597股进行回购注销的处理。 根据公司

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相关授权，上述事项不需要再次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将按照股权激励计划的

相关规定办理回购注销的相关事宜。 即张阿敏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部分价格为3.3385元/股。 严燕回购注

销限制性股票预留部分价格为3.4545元/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数量由16,465,660股调整为16,150,063股，

其中公司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204人调整为203人，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由14,173,010股调整为14,157,

413股；预留部分股票授予人数28人调整为27人，授予数量由2,292,650股调整为1,992,650股。

19、2016年4月6日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鉴于激励对象中卢姬、许胜辉、王亦凡、郑豫江因个人原因已离职，失去本次股权激励资格；对上述四人持有的尚未

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卢姬持有首次授予部分未解锁19,497股、许胜辉持有首次授予部分未解锁58,491股、王亦凡

持有未解锁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17,250股、郑豫江持有未解锁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60,000股）合计155,238股进

行回购注销的处理。根据公司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相关授权，上述事项不需要再次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将按照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回购注销的相关事宜。 本次回购注销价格与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

一致，即卢姬、许胜辉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价格为3.3385元/股，王亦凡、郑豫江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预留部分价格

为3.4545元/股。 此次回购注销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数量由16,150,063股调整为15,994,825股，其中首次

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203人调整为201人，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由14,157,413股调整为14,079,425股，预留部

分股票授予人数由27人调整为25人，授予数量由1,992,650股调整为1,915,400股。

20、2016年6月21日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鉴于激励对象中汪学铁、龙立波、李浩因个人原因离职，失去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资格，对上述三人持有的尚

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汪学铁375000股、李浩17250股、龙立波48743股）合计440,993股进行回购注销的处理。 根

据公司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相关授权，上述事项不需要再次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将按照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回购注销的相关事宜。 本次回购注销价格与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价格一致，汪学铁、李

浩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预留部分价格为3.4545元/股，龙立波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价格为3.3385元/股。

此次回购注销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数量由15,994,825股调整为15,553,832股，其中首次授予激励对

象人数由201人调整为200人，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由14,079,425股调整为14,030,682股，预留部分股票授予

人数由25人调整为23人，授予数量由1,915,400股调整为1,523,150股。

21、2016年8月19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同意对激励对象陈强、李斌、刘勇、陈振华、向家溢、陈芳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六名离职

激励对象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陈强45,494股、李斌90,988股、刘勇15,598股、陈振华15,598股、向家溢

15,598股、陈芳20,798股）合计204,074股进行回购注销，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价格为3.3385元/股。

此次回购注销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数量由15,553,832股调整为15,349,758股，其中首次授予激励对

象人数由200人调整为194人，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由14,030,682股调整为13,826,608�股，预留部分股票授

予人数23人，授予数量为1,523,150股。

22、2016年10月17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第一期限制性股

票的议案》，同意对激励对象万星、李钦锋、张莉、李敏芳、谢青、刘新华、苏鹏、夏慧飞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进行回购注销八名离职激励对象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万星12,998股、李钦锋20,798股、张莉15,598股、

李敏芳45,494股、谢青38,994股、刘新华51,992股、苏鹏15,598股、夏慧飞25,996股）合计227,468股进行回购注

销，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价格为3.3385元/股。

23、2016年12月30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第一期限

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对激励对象谢辉、游桂文、童丽娟、付磊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四名

离职激励对象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其中童丽娟15,598股，谢辉51,992股，游桂文12,998股，付磊51,992

股）合计132,580股进行回购注销，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价格为3.3385元/股。 同时，同意对激励对象付磊持有的尚

未解锁的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即对付磊持有的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18,000股进行回购注销，回购

注销限制性股票价格为3.4545元/股。

此次回购注销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数量由15,122,290股调整为14,989,710股，其中首次授予激励对

象人数由186人调整为182人，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由13,581,140股调整为13,466,560股，预留部分股票授予

人数由23人调整为22人，授予数量由1,523,150股调整为1,505,150股。

24、2017年1月24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第一期限制性股票

的议案》，同意对激励对象陈鹏、汪达、王斌、翁兴志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194,974股（其中陈鹏32,496股、

汪达32,496股、王斌25996股、翁兴志103,986股）进行回购注销的处理，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价格为3.3385元/股。

此次回购注销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数量由14,989,710股调整为14,794,736股，其中首次授予激励对

象人数由182人调整为178人，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由13,466,560股调整为13,271,585股，预留部分股票授予

人数为22人，授予数量为1,505,150股。

25、2017年6月6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第一期限制性股票的

议案》，同意对激励对象王荣华、许良、苗华祥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102,486股（其中王荣华持有预留授予

限制性股票 11,500股，许良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51,992股，苗华祥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38,994股）进行

回购注销的处理，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价格为3.4545元/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为

3.3385元/股。。

此次回购注销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数量由14,794,736股调整为14,692,250股，其中首次授予激励对

象人数由178人调整为176人，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由13,271,586股调整为13,180,600股，预留部分股票授予

人数由22人调整为21人，授予数量由1,505,150股调整为1,493,650股。

26、2017年8月23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注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激励

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对激励对象魏萍、关帅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43,995股

票（其中关帅持有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11,500股，魏萍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32,495股）进行回购注销的处理，

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价格为3.4545元/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为3.3385元/股。

此次回购注销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数量由14,692,250股，调整为14，648，255股，其中首次授予激励

对象人数由176人调整为175人，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由13,180,600股调整为13,148,105股，预留部分股票授

予人数由21人调整为20人，授予数量由1,493,650股调整为1,482,150股。

27、2017年10月26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激励对象

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对激励对象中常瑛、徐峰、郭立双、赖艾萍、黄玉香、张华丽持有的尚

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113,733股（其中常瑛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22,747股，徐峰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25,

996股，郭立双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25,996股，赖艾萍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11,698股，黄玉香持有首次授

予限制性股票19,497股，张华丽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7,799股）进行回购注销的处理，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回

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价格为3.4545元/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为3.3385元/股。

此次回购注销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计划由14,648,255股，调整为14,534,522股，其中首次授予激励

对象人数由175人调整为169人，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由13,148,105股调整至13,034,372股，预留部分授予人

数20人，授予数量1,482,150股。

28、2017年11月17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激励对象

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对激励对象中李英辉、刘荣传、唐才明、高峰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

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4位离职激励对象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其中李英辉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11,

698股，刘荣传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6,499股，唐才明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22,747股，高峰持有首次授予限

制性股票16,248股；）合计57,192股进行回购注销。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价格为3.4545元/股，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为3.3385元/股。

此次回购注销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计划由14,534,522股，调整为14,477,330股，其中首次授予激励

对象人数由169人调整为165人，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由13,034,372股调整至12,977,180股，预留部分授予人

数20人，授予数量1,482,150股。

29、2017年12月7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注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激励对象

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对激励对象中张发垚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1位离职激励对象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其中张发垚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6,499股）合计6,499股进

行回购注销。 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价格为3.4545元/股，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为

3.3385元/股。

此次回购注销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计划由14,477,330股调整为14,470,831股，其中首次授予激励对

象人数由165人调整为164人，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由12,977,180股调整至12,970,681股，预留部分授予人数

20人，授予数量1,482,150股。

30、2018年7月10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注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激励对象

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对激励对象中唐莉灵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唐莉灵持有

首次预留限制性股票5,750股）进行回购注销。 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价格为3.4545元/股，首次

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为3.3385元/股。

此次回购注销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计划由14,470,831股调整为14,465,081股，其中首次授予激励对

象人数164人，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12,970,681股，预留部分授予人数由20人调整到19人，授予数量由1,482,

150股调整到1,476,400股。

二、满足解锁条件情况的说明

（一）满足解锁条件情况的说明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里约定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自首次授予日起满12个月后，满足考核条件，激励对象应

在可解锁日内按25%、25%、25%、25%的解锁比例分期解锁。

公司业绩考核条件成就说明：

序号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规定的解锁条件 激励对象符合解锁条件的情况说明

1

本计划在2014—2017年的4个会计年度中，分年度进行绩效考核并解锁，每个会计年度

考核一次， 以达到绩效考核目标作为激励对象的解锁条件。 以2013年净利润为基数，

2017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42%；且截至2017年12月31日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加

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14%；

以2013年净利润为基数，2017年净利润增长率为56.68%；

且截至2017年12月31日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加权平

均净资产收益率为17.05%。

2 根据公司薪酬与绩效考核相关管理办法，激励对象上一年度绩效考核合格。

2017年激励计划164名激励对象绩效考核均合格， 满足解

锁条件。

3

公司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1）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

见的审计报告；（2）最近一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3）

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未发生前述条件，满足解锁条件。

4

激励对象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1）最近三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员；（2）最近三年内因

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3）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

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4） 公司董事会认定的其他严重违反公司有关规定的

情形。

激励对象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解锁条件。

5 解锁期上一年度净利润不低于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的平均水平且不得为负。 公司财务指标均满足解锁条件。

（二）锁定期于2018年6月12日届满

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自首次授予日起满12个月后，满足考核条件，激励对象应在可解锁日内按

25%、25%、25%、25%的解锁比例分期解锁。

2014年5月15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的会议决议及《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

稿》相关要求，公司董事会实施并完成了限制性股票的首次授予工作，确定2014年5月15日为首次授予日，2014年6

月13日为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上市日期，2015年6月12日为第一个锁定期届满，2016年6月12日为第二个锁定期届

满，2017年6月12日为第三个锁定期届满，故第四个锁定期于2018年6月12日届满。

综上所述，董事会认为公司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第四个解锁期解锁条件于2018年6月12日后成就。

本次实施的股权激励计划相关内容与已披露的《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不存在差异。 根据《激

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规定，公司在本次激励计划的实施过程中，未向激励对象提供贷款以及其他任何形式的

财务资助，包括为其贷款提供担保。

三、本期可解锁限制性股票数量

本期可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2,786,155股。根据股权激励计划相关规定，各激励对象在本期可解锁的限制

性股票数量占获授总数的比例均为25%，在计算本期可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过程中，各激励对象本期可解锁股

份产生的不足 1�股的部分，按直接取整数部分股份计算所得。

本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激励对象未包含本公司董监高。

四、董事会薪酬及考核委员会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四个解锁期符合解锁条件的限制性股票进行解锁的

核实意见

公司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公司的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解锁条件满足情况以及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认

为：本次可解锁激励对象资格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股权激励备忘录 1-3�号》及《公司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等的相关规定，在考核年度内均考核合格，且符合其他解锁条件，可解锁的激励

对象的资格合法、有效。

五、独立董事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四个解锁期符合解锁条件的限制性股票进行解锁的独立意见

经核查，公司的经营业绩、激励对象及其个人绩效考核等实际情况均符合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修订稿》中对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四个解锁期解锁条件的要求，对各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限售安

排、解锁等事项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关于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1-3号》及《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侵占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公司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四个解锁期的解锁条件已经达成，激励对象符合解锁资格条件，可解锁限制性股票数量与

其在考核年度内个人绩效考核结果相符，其作为本次可解锁的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同意公司办理《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首次所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四期解锁相关事宜。

六、监事会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四个解锁期可解锁激励对象名单的审核意见

公司监事会对本次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后认为：公司164名激励对象解锁资格合法有效，满足公司第一期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四个解锁期解锁条件，同意公司为该164名激励对象办理第四期解锁手续。

七、律师事务所出具专项法律意见

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认为：本次解锁符合《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规定的解锁条件，

公司已按照《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1-3号》及《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

相关规定履行了对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锁的内部批准程序， 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锁尚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确认后，向

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办理相关解锁登记手续。

八、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九会议决议；

2、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律师事务所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7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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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第二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成就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成就，第二个可解锁

的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为309名，可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3,118,360股，占公司解锁前股本总额的0.36%。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九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第二期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成就的议案》，有关事项详细如下：

一、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概述及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1、2016年2月1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临时）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临时）会议，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制定〈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核实〈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中的激励对象名单的议

案》及《关于召开公司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2、2016年2月25日，公司召开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制定〈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及《关于提请股东

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宜的议案》， 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得到批

准。

董事会被授权确定限制性股票授予日及在公司和激励对象符合条件时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并办理授

予限制性股票所必须的全部事宜。

3、2016年3月10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临时）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临时）会

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第二期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及《关于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

相关事项的议案》，独立董事对相关事宜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4、2016年5月23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临时）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临

时）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调整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对象、授予数量及授予价格的公告》，独立董事

对相关事宜发表了独立意见。

5、2016年6月21日公司发布了《关于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公告》，授予限制性股票的上市日期为 2016�

年 6�月 27�日。 本次激励计划授予股份数量为 17,743,000股，占授予前上市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2.13%。 本次

授予限制性股票股份来源为向激励对象发行新增，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总人数为 340�人。

6、2016年10月18日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第二期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激励对象中江宏、肖亚军、易广名因个人原因已离职，失去本次股权激励资格，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数量

由19,743,000股调整为19,651,000股，其中公司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340人调整为337人，首次授予限制性股

票数量由17,743,000股调整为17,651,000股，预留部分2,000,000保持不变。

7、2017年2月16日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第二期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激励对象中付磊、任杰因个人原因已离职，失去本次股权激励资格，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数量由19,651,000股

调整为19,045,000股， 其中公司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337人调整为335人，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由17,�

651,000股调整为17,045,000股，预留部分2,000,000保持不变。

8、2017年6月6日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第二期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激励对象中李其生、邹锐、倪学习、蔡涛因个人原因已离职，失去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资格，对其持有的尚未解锁的

限制性股票（李其生169,000股、邹锐33,200股、倪学习80,000股、蔡涛14,200股）合计296,400股进行回购注销，

其中公司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335人调整为331人，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由17,045,000股调整为16,748,

600股，预留部分2,000,000保持不变。

9、2017年8月23日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激励对象已获

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激励对象中熊甜、何小仁、靳春桥、罗云云、汪海山、沈倩倩、魏萍、关帅因个人

原因已离职，失去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资格，对其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熊甜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16,560股、何小仁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9,000股、靳春桥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9,000股、罗云云持有首次

授予限制性股票28,620股、汪海山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9,000股、沈倩倩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11,160股、

魏萍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472,140股、关帅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20,700股）合计576,180股进行回购注销

的处理。 其中公司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331人调整为323人，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由16,748,600股调整至

16,172,420股，预留部分2,000,000股保持不变。

10、2017年9月13日公司发布了《关于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股票授予完成公告》，授予限制性股票

的上市日期为2017年9月15日。 本次激励计划授予股份数量为1,935,500股， 占授予前上市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2227%。 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股份来源为向激励对象发行新增，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总人数为26人。

此次授予完成后，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剩余数量为18,107,920股，其中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为

323人，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为16,172,420股，预留部分股票授予人数为26人，授予数量为1,935,500股。

11、2017年10月26日公司第四届第一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激励对象已获授

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激励对象中徐峰、钟玉祥、肖晓云、黄玉香、王芳因个人原因已离职失去本次限

制性股票激励资格，对其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徐峰持有首次授予限制股票45,000股，钟玉祥持有首次

授予限制性股票15,750股， 肖晓云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15,390股， 黄玉香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40,590

股，王芳持有预留授予限制股票18,700股）合计135,430股进行回购注销的处理。

此次回购注销后，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剩余数量由18,107,920股，调整至17,972,490股，其中首

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323人，调整至319人，首次授予股票数量由16,172,420股，调整至16,055,690股，预留部分

股票授予人数由26人调整至25人，授予数量由1,935,500股，调整至1,916,800股。

12、2017年11月17日公司第四届第二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激励对象已获授

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激励对象中卢利、罗春兰因个人原因已离职失去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资格，对

其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卢利持有首次授予限制股票9,000股，罗春兰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16,560

股）合计25,560股进行回购注销的处理。

此次回购注销后，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剩余数量由17,972,490股，调整至17,946,930股，其中首

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319人，调整至317人，首次授予股票数量由16,055,690股，调整至16,030,130股，预留部分

股票授予人数为25人，授予数量为1,916,800股保持不变。

13、2017年12月7日公司第四届第三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注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激励对象已获授

但尚未解锁的二期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激励对象中袁王汉因个人原因已离职失去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资格，对其

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袁王汉持有首次授予限制股票18,000股）合计18,000股进行回购注销的处理。

此次回购注销后，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剩余数量由17,946,930股，调整至17,928,930股，其中首

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317人，调整至316人，首次授予股票数量由16,030,130股，调整至16,012,130股，预留部分

股票授予人数为25人，授予数量为1,916,800股保持不变。

14、2018年1月29日公司第四届第四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注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激励对象已获授

但尚未解锁的二期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激励对象中孙辉强因个人原因已离职失去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资格，对其

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孙辉强持有首次授予限制股票12,240股）合计12,240股进行回购注销的处理。

此次回购注销后，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剩余数量17,928,930股，调整至17,916,690股，其中首次

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316人，调整至315人，首次授予股票数量由16,012,130股，调整至15,999,890股，预留部分股

票授予人数为25人，授予数量为1,916,800股保持不变。

15、2018年4月3日公司第四届第四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激励对象已获授但

尚未解锁的二期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激励对象中周长军、 黄家保因个人原因已离职失去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资

格，对其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周长军持有首次授予限制股票11,610股，黄家保持有预留授予限制股票

18,700股）合计30,310股进行回购注销的处理。

此次回购注销后，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剩余数量由17,916,690股，调整至17,886,380股，其中首

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315人，调整至314人，首次授予股票数量由15,999,890股，调整至15,988,280股，预留部分

股票授予人数由25人调整至24人，授予数量由1,916,800股，调整至1,898,100股。

16、2018年5月17日公司第四届第五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注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激励对象已获授

但尚未解锁的二期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激励对象中王振武、何小波及岳红因个人原因已离职，失去本次限制性股

票激励资格，对其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王振武持有首次授予限制股票45,000股，何小波持有首次授予

限制股票175,500股，岳红持有首次授予限制股票18,000股）238,500�股进行回购注销的处理。

此次回购注销后，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剩余数量由17,886,380股调整至17,647,880股，其中首次

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314人，调整至311人，首次授予股票数量由15,988,280股调整至15,749,780股，预留部分股

票授予人数为24人，授予数量为1,898,100股保持不变。

17、2018年7月10日公司第四届第九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注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激励对象已获授

但尚未解锁的二期限制性股票的议案》，鉴于激励对象中刘津龙、李强、陈春辉、邱建标4人因个人原因已离职，失去

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资格，对其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刘津龙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16,560股，李强

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25,740股，陈春辉持有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 20,000股，邱建标持有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

10,000�股）合计 72,300�股进行回购注销的处理。

此次回购注销后，第二期限制性孤股票激励计划授予剩余数量由17,647,880股调整至17,575,580股，其中首

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311人，调整至309人，首次授予股票数量由15,749,780股调整至15,707,480股，预留部门

股票授予人数由24人，调整至22人，授予数量由1,898,100股调整至1,868,100股。

二、满足解锁条件情况的说明

（一）满足解锁条件情况的说明

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里约定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自首次授予日起满12个月后，激励对象可以在未来

48个月内按10%：20%：30%：40%的比例分四期解锁。

公司业绩考核条件成就说明：

序号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规定的解锁条件 激励对象符合解锁条件的情况说明

1

本计划在2016年-2019年会计年度中，分年度对公司的业绩指标进行考核，以达到业

绩考核目标作为激励对象当年度的解锁条件之一。 业绩考核的指标为：以2015年业

绩为基准，2017年公司实现的营业收入较2015

年增长不低于6.09%。

以2015年业绩为基准，2017年公司实现的营业收入较2015年

增长为25.02%。

2 根据公司薪酬与绩效考核相关管理办法，激励对象上一年度绩效考核合格。

2017年激励计划311名激励对象绩效考核均合格， 满足解锁

条件。

3

公司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1） 最近二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

示意见的审计报告；（2）最近一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

罚；（3）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未发生前述条件，满足解锁条件。

4

激励对象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1）最近三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员；（2）最近三年内

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3）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

担任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4）公司董事会认定的其他严重违反公司有

关规定的情形。

激励对象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解锁条件。

5

公司限制性股票锁定期内，各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及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均不得低于授予日前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的平均水平且不得为负。

公司财务指标均满足解锁条件。

（二）锁定期于2018年6月26日届满

本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自授予之日起满12个月后，满足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可以在未来48个月内按

10%：20%：30%：40%的比例分四期解锁。

2016年2月25日召开了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及其摘要的议案》相关要求，公司董事会实施并完成了限制性股票的首次授予工作，确定第二期首次授予限制性股

票上市日期为2016年6月27日，故第二个锁定期于2018年6月26日届满。

综上所述，董事会认为公司第二期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锁期解锁条件于2018年6月26日后成就。

本次实施的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相关内容与已披露的《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不存在差异。 根

据《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规定，公司在本次激励计划的实施过程中，未向激励对象提供贷款以

及其他任何形式的财务资助，包括为其贷款提供担保。

三、本期可解锁限制性股票数量

本期可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3,118,360股。根据股权激励计划相关规定，各激励对象在本期可解锁的限制

性股票数量占获授总数的比例为20%，在计算本期可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过程中，各激励对象本期可解锁股份

产生的不足 1�股的部分，按直接取整数部分股份计算所得。

本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激励对象包含本公司董事、副总经理何雪晴女士。

四、董事会薪酬及考核委员会关于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解锁期符合解锁条件的限

制性股票进行解锁的核实意见

公司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公司的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解锁条件满足情况以及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认

为：本次可解锁激励对象资格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股权激励备忘录 1-3�号》及《第二期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等的相关规定，在考核年度内均考核合格，且符合其他解锁条件，可解锁的激励对象

的资格合法、有效。

五、独立董事关于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解锁期解锁条件的限制性股票进行解锁的

独立意见

经核查，公司的经营业绩、激励对象及其个人绩效考核等实际情况均符合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中对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解锁期解锁条件的要求，对各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

限售安排、解锁等事项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关于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1-3号》及《第

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侵占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公司第二期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解锁期的解锁条件已经达成，激励对象符合解锁资格条件，可解锁限制

性股票数量与其在考核年度内个人绩效考核结果相符，其作为本次可解锁的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同意公司办理《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首次所授予的第二期限制性股票第一期解锁相关事宜。

六、监事会关于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锁期可解锁激励对象名单的审核意见

公司监事会对本次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后认为：公司309名激励对象解锁资格合法有效，满足公司第二期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解锁期的解锁条件，同意公司为激励对象办理解锁手续。

七、律师事务所出具专项法律意见

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认为：本次解锁符合《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规定的解锁条件，

公司已按照《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1-3号》及《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相关规定履行了对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锁的内部批准程序， 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锁尚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确认后，向

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办理相关解锁登记手续。

八、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九会议决议；

2、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律师事务所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7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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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7月10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一期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回购

注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二期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及《关于回购注销已不符合激励条

件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三期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根据《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相关规定，鉴于激励对象中唐莉灵因个人原因已离职，失去本

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资格，公司对其持有的尚未解锁限制性股票5,750股（其持有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5,750股）进

行回购注销。

根据《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相关规定，鉴于激励对象中刘津龙、李强、陈春辉、邱建标因个人

原因已离职，失去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资格，对其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刘津龙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16,560股，李强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25,740股，陈春辉持有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 20,000股，邱建标持有预留

授予限制性股票10,000�股）合计 72,300�股进行回购注销。

根据《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相关规定，鉴于授予激励对象中黎峻江、刘津龙、丰晴、陈春辉、

周邑、朱秀英、邓睿因个人原因已离职，失去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资格，对其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其中，

黎峻江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628,600股，刘津龙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28,000股，丰晴持有首次授予限制

性股票11,200股，陈春辉持有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20,000股，周邑持有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30,000股，朱秀

英持有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60,000股，邓睿持有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30,000股）合计807,800股进行回购注

销。

待回购注销业务完成后，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数量由14,470,831股调整为14,465,081股，第

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数量由17,647,880股调整为17,575,580股， 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

数量由19,903,100股调整为19,095,300股。

该事项涉及的注册资本变更事项已经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实施

办理，不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关于回购注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三期限制性

股票的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本次公司回购注销部分股权激励股份将涉及公司注册资本减少，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自本公告之日起四十五

日内，有权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本次回购注销

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本公司各债权人如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有关证明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7月10日


